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以及新建公共场所选址和设计卫生许可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节点名称】材料初审【工作内容】政务大厅接收申请人（单位）许可申请，根据相关业务处室提供的许可项目申请材料内容和要求对申请材料初步审查。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出具《申请材料受理通知书》加盖卫生行政许可专用章。【权限】政务大厅材料受理人员





【工作内容】告知、送达、出证、公示、归档【权限】许可大厅材料受理人员


























承办人填写《不予行政许可审批表》按照项目风险等级审批





材料内容不符合相关规定





承办人填写《材料补正通知书》





材料内容不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











【节点名称】材料审查【工作内容】处室承办人对材料审查【权限】处室承办人员





    承办处室：综合监督处       承办电话：3580751     举报电话：3580320





否





否





承办人填写《行政许可延期审批表》由分管领导审批





在剩余的时限内作出许可决定





是





是否需要延期





是





承办人填写《行政许可审批表》按照项目风险等级审批





是否通过审核





领导审核





否





是





否





是否通过技术审查





在承诺时限内完成技术审查内容





技术审查








是





现场审查是否合格





是





承办处室对现场进行审查





否





是否需要现场审查








